


股份，將不超過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總額的 10%；用於回購股

份的資金應當從公司的稅後利

潤中支出；所回購的股份應當

三年內轉讓給特定的激勵對象

或註銷。

已發行股份總額的 10%；用於回購股份

的資金應當從公司的稅後利潤中支出；

所回購的股份應當三年內轉讓給特定的

激勵對象或註銷。

相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

規範性文件和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

所的上市規則對前述股份回購涉及的相

關事項另有規定的，從其規定。

公司收購本公司股份的，應當依照《證

券法》的規定履行資訊披露義務。

第七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

應當在事實發生之日起兩個月

內召開臨時股東大會:

（一）董事人數不足六人

時；

（二）公司未彌補虧損達

股本總額的三分之一時；

（三）持有公司發行在外

的有表決權的股份 10%以上

（含 10%）的股東以書面形式

要求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時；

（四）董事會認為必要或

者監事會提出召開時；

（五）兩名或以上獨立董事

提出召開時。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應當在事

實發生之日起兩個月內召開臨時股東大

會:

（一）董事人數不足六人時；

（二）公司未彌補虧損達股本總額

的三分之一時；

（三）持有公司發行在外的有表決

權的股份 10%以上（含 10%）的股東以

書面形式要求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時；

（四）董事會認為必要或者監事會

提出召開時；

（五）兩名或以上獨立董事提出召

開時；

（六）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

或者本章程規定的其他情形。

第七十二條 公司召開股東大會的地點

為：公司住所地或董事會決定

的其他地方。

股東大會將設置會場，以

現場會議形式召開。公司還將

提供網路投票的方式為股東參

加股東大會提供便利。股東通

過上述方式參加股東大會的，

視為出席。

公司召開股東大會的地點為：公司

住所地或董事會決定的其他地方。

股東大會將設置會場，並按照法

律、行政法規、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

構或公司章程的規定，採用安全、經

濟、便捷的網路和其他方式為股東參加

股東大會提供便利。以現場會議形式召

開。公司還將提供網路投票的方式為股

東參加股東大會提供便利。股東通過上

述方式參加股東大會的，視為出席。

第九十二條 股東出具的委託他人出席

股東大會的授權委託書應當載

明下列內容：

（一）代理人的姓名；

股東出具的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大會

的授權委託書應當載明下列內容：

（一）代理人的姓名；

（二）是否具有表決權；



（二）是否具有表決權；

（三）分別對列入股東大會

議程的每一審議事項投贊成、

反對或棄權票的指示；

（四）委託書簽發日期和有

效期限；

（五）委託人簽名（或蓋

章）。委託人為法人股東的，

應加蓋法人單位印章。

委託書應當注明如果股東不

作具體指示，股東代理人是否

可以掃自己的意思表決。

（三）分別對列入股東大會議程的每

一審議事項投贊成、反對或棄權票的指

示；

（四）委託書簽發日期和有效期限；

（五）委託人簽名（或蓋章）。委託

人為法人股東的，應加蓋法人單位印

章。

委託書應當注明如果股東不作具體

指示，股東代理人是否可以掃自己的意

思表決。 公司有權對書面委託書進

行審查，對不符合公司章程和本規則規

定的書面委託書有權不予認可和接受。

第一百四十三條 公司設董事會，董事會由

九名董事組成，設董事長一

人，副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和

副董事長由董事會以全體董事

的過半數選舉產生。

董事十人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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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股東大會決議解散；

(二) 因公司合併或者分立

需要退



公告，該公告一旦刊登，所有

內資股股東即被視為已收到有

關通知。

除非本章程另有規定，公司發給股

東的通知、文件、資料或書面聲明，可

按該每一股東在股東名冊上登記的地址

由專人送達（包括特快專遞），或以郵

遞方式寄至該每一位，也可以在報刊上

公告的方式送達。如以郵遞方式送交，

應在載有該通知的信封上清楚地寫明地

址，預付郵資投郵寄出。除非本章程另

有規定，該通知的信函寄出五日後，視

為股東已收悉。如以公告方式送達有關

通知、文件、資料或書面聲明，該公告

須在香港（或其他股東所在地）公開發

行和/或國家證券管理機構指定的報章或

在公司及指定交易所的網站上刊登，並

應使登記地址在香港的股東有足夠時間

行使其權利或按公告的條款行事，該公

告一旦刊登，所有有關股東即被視為已

收到有關通知、文件、資料或書面聲

明。

除 建 議 修 訂 外 ， 公 司 章 程 其 他 條 文 的 內 容 維 持 不 變 。 建 議 修 訂 公 司 章 程 之

決 議 案 將 作 為 特 別 決 議 案 提 呈 本 公 司 計 劃 於 二 零 二 二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舉 行 的

年 度 股 東 大 會 （ 「 年 度 股 東 大 會 」 ） 審 議 。 建 議 修 訂 須 待 本 公 司 股 東 於 年

度 股 東 大 會 以 特 別 決 議 案 的 方 式 批 准 後 方 告 生 效 。

公 司 章 程 以 中 文 編 製 ， 並 無 正 式 的 英 文 版 本 ， 任 何 英 文 翻 譯 僅 供 參 考 。 倘

兩 者 產 生 任 何 分 歧 ， 概 以 中 文 版 為 準 。

一 般 資 料

本 公 司 將 召 開 年 度 股 東 大 會 ， 以 供 本 公 司 股 東 考 慮 酌 情 批 准 建 議 修 訂 。 載

有 （ 其 中 包 括 ） 上 述 建 議 及 年 度 股 東 大 會 通 告 的 通 函 將 於 適 當 時 寄 發 予 本

公 司 股 東 。

承 董 事 會 命

山 東 墨 龍 石 油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楊 雲 龍

中 國 山 東

二 零 二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日



於 本 公 告 日 期 ， 董 事 會 由 執 行 董 事 楊 雲 龍 先 生 、 袁 瑞 先 生 、 李 志 信 先 生 及
姚 有 領 先 生 ； 非 執 行 董 事 王 全 紅 先 生 、 劉 紀 錄 先 生 ；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唐 慶 斌 先 生 、 宋 執 旺 先 生 及 蔡 忠 傑 先 生 組 成 。

* 僅 供 識 別


